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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滘镇2023年“3·19”一般机械伤害事故

调查报告

2023 年 3 月 19 日约 7 时 30 分，位于道滘镇大岭丫大新

二路 8 号的东莞市金丰米制品厂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

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为人民币 130 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2023 年 3 月 21 日，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了由

道滘镇党委副书记吴炽谦为组长，镇总工会、镇应急管理分

局、镇公安分局、镇司法分局、镇人社分局等单位相关人员

组成的道滘镇 2023 年“3·19”一般机械伤害事故调查组

（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

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

证、综合分析等，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人员伤亡

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责任单位的处理建

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

措施及建议。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事故发生单位名称：东莞市金丰米制品厂（普通合伙）

（以 下简称 “金丰 厂”）， 统一 社会信 用代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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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41900586345531M；成立日期：2011 年 11 月 28 日；经营

场所：东莞市道滘镇大岭丫大新二路 8 号；执行事务合伙人：

温汝科；类型：普通合伙企业；经营范围：产销：其他粮食

加工品（谷物粉类制成品）。

（二）事故相关人员情况

1、温汝科，男，汉族，广东省东莞市人，是金丰厂的

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人、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

2、袁毅超，男，汉族，广东省东莞市人，是金丰厂的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3、黄明（死者），男，壮族，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人，

是金丰厂的一名压丝工，日常与覃福群两人一组负责米粉压

丝岗位工作，监督 5 台压丝机将米粉团逐渐压细成型，清理

掉落地面和黏在输送带托辊旁边的米粉丝，以及将不成型的

米粉再次拿去进行压粉，每月工资约 4000 元（通过现金支

付）。

黄明之前曾在金丰厂工作了约 2 年，后离职，于 2023

年 2月份再次到金丰厂工作。金丰厂未与黄明签订劳动合同，

也未为其购买工伤保险，

4、覃福群，男，壮族，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人，是金

丰厂的一名压丝工，日常与黄明两人一组负责米粉压丝岗位

工工作，监督 5 台压丝机将米粉团逐渐压细成型，清理掉落

地面和黏在输送带托辊旁边的米粉丝，以及将不成型的米粉

再次拿去进行压粉，每月工资约 4000 元（通过现金支付）。

覃福群之前在金丰厂工作了约 4 年，后离职，2023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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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再次到金丰厂工作。金丰厂未与覃福群签订劳动合同，

也未为其购买工伤保险。

5、叶浩周，男，汉族，广东省东莞市人，是金丰厂的

一名松粉工，日常负责由压丝机将米粉压成条状后用传送带

传输过来的成型米粉，一方面用手将米粉进行松开，另一方

面如果发现米粉黏在一起，就将这部分米粉送去重新压制成

型。每月工资底薪 4800 元加提成（通过现金支付）。

6、袁衍明，男，汉族，广东省东莞市人，是金丰厂的

一名杂工，主要负责搬运，米粉落料等工作。

（三）涉事相关设备情况

事发设备为米粉“压丝”生产线使用的带式输送机，其

参数具体如下：

整机长: 9400cm；外架宽：134cm；安装倾角：13°；

电机：4KW 宽频三相异步电动机；减速机：圆柱齿轮减速机；

输送带：宽 101.5cm,厚度：1cm，材质：PU；输送带传送滚

筒、尾部改向滚筒：直径 24cm；输送带上置辊筒：直径 24cm；

输送带托辊：直径 13cm ，有 6 对托辊成上下布置，间距约：

12.8－14.5cm 之间，事发伤人两个托辊间距为 12.8cm。

（左图 1、右图 2 ：涉事带式输送机）

（四）涉事生产车间布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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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粉“压丝”生产线由 5 台独立运转的带式输送机拼接

而成，前端 4 台和末端 1 台带式输送机，成“L”形布置(见

图 3)，输送带运行速度约 0.5 米/秒。事故发生在末端带式

输送机（以下简称“涉事带式输送机”）底部第二组托辊处

(见图 4)。

涉事带式输送机以 13°倾角从一楼的“隔间 A”伸至旁

边二楼的“隔间 B”。在“隔间 A”, 涉事带式输送机与地

面形成的夹角被其支架分为前后两个的梯形空间。涉事带式

输送机两侧支架与底部未设防护栏。工人可从涉事带式输送

机底部较大的那个梯形空间通过（最高点 215cm，最底点

148.5cm)至靠墙边通道。涉事带式输送机内侧与“隔间 A”

墙壁形成的通道宽约 76cm。从通道可至尾部，其侧边支架未

设防护栏，其底下的梯形空间（其最高处为 148.5cm 最低点

91cm，地面长约 240cm，成人可从通道弯腰进入。

（图 3 ：车间局部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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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涉事带式输送机侧面示意图）

二、事故发生经过、应急处置、善后处理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3 年 3 月 19 日凌晨 2 时 30 分，黄明和覃福群两人上

早班（2 时 30 分至 11 时），大约 7 时 10 分，黄明在压丝岗

位工作区域的一侧扫地，覃福群在另一侧观察机器设备的运

转，两者位置相距大约 50 米。约 7 时 30 分，覃福群朝黄明

所在位置看去，发现黄明被夹在输送带下方的托辊之间，见

此情况，覃福群立即停机，跑到事发位置，大声叫黄明但没

有反应，附近的工友也赶到现场，工友袁衍明打电话通知负

责人温汝科，覃福群、叶浩周、袁衍明和工友们将输送带割

断。约 8 时 5 分，众人合力将黄明救下，发现黄明嘴角有少

许出血，身体上半身皮肤变色，其后，多位工友都拨打 110

报警和 120 急救电话。约 8 时 15 分，公安和医护人员相继

到达现场，经医生现场诊断，黄明已无生命特征。

（二）应急处置情况及评估

2023 年 3 月 19 日 8 时 16 分，镇应急分局值班室接到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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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值班室来电，称位于道滘镇大岭丫大新二路 8 号的东莞

市金丰米制品厂发生一起事故。接报后，镇应急分局立即派

出执法人员到现场调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涛，镇党委

副书记吴炽谦、镇应急分局局长钟祥根、副局长卢炫彬接报

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应急救援和开展现场处置工作。镇

应急管理分局向金丰厂下发了《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责

令该厂暂时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并妥善保护事故现场以

及相关证据，为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及责任认定提供有力保

障。随后，镇应急管理分局按程序向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了事

故相关情况。

3 月 19 日上午，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陈涛，镇党委副书

记吴炽谦组织各村（园区）分管安全生产领导召开事故现场

会，通报了事故情况，并对我镇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重点部

署，要求立即开展行业专项整治，排查类似事故隐患，把专

项行动抓紧抓实抓细，严防生产安全事故。

此次事故应急救援迅速，未造成次生灾害和衍生事故；

信息报送及时，未出现迟报、漏报、瞒报的情况。经评估，

本次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得当。

（三）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密切关注和跟进死者

家属的安抚工作，多次组织金丰厂与死者家属进行协商。3

月 20 日，金丰厂与死者家属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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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金丰厂补偿死者家属 130 万元，赔偿款项分期转账至死者

家属指定账户。3 月 21 日，死者遗体在东莞市殡仪馆火化。

三、事故伤亡情况和直接经济损失

（一）人员伤亡情况

该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死者黄明，男，壮族，广西巴

马瑶族自治县人，根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

示，黄明死亡原因为：机械性窒息。

（二）直接经济损失

据统计，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130 万元。

四、事故调查情况

（一）涉事带式输送机存在的安全风险

经现场勘查，米粉压丝生产车间的带式输送机滚筒、托

辊、上置的“压丝”滚筒等容易被作业人员触及造成身体部

位卷入和挤夹的部位均未安装安全防护装置
1
，可供人通行或

容易进入的带式输送机底部未安装安全防护装置；生产车间

带式输送机生产线总长约 50 米，但输送带侧边人行通道全

1 《带式输送机安全规范》（GB 14784-2013）4.1.2 滚筒的防护 滚筒的防护应采用防护罩(板)

或防夹楔。 采用防护罩时,应符合图 5 和表 2 的规定。从防护罩(板)的边缘到滚筒(或压带轮、

车轮)中心的距离 e 不应小于表 2 中的规定值,防护罩内侧至滚筒体端面的距离应按带宽不同,在

20mm~ 80mm 之间选取。防护罩可用金属框架加钢板或多孔板、钢板网、钢丝网制作。 采用防

夹楔时,应在安装时保证防夹楔与输送带、滚筒间的间隙如图 6 所示。防夹楔的材质为减磨材料、

型钢或钢板,其长度应等于滚筒体的长度,厚度 50mm。

《机械安全防护装置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置的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GB/T 8196-2018 ）

6.4.2 运动的传动部件对于带轮、传动带、齿轮、齿条齿轮和传动轴等运动的传动部件产生的危险，应采

用固定式防护装置或联锁的活动式防护装置进行防护。

《带式输送机 安全规范》（GB 14784-2013）4.1.3.1 输送松散物料且在凸弧段内相邻两

组承载托辊的夹角大于 3°时,应对托辊两侧用防护板进行防护。防护板可用金属框架加钢丝网

制作。装在凸弧段第 1 组托辊前 300mm 处、高度在成槽形的输送带边缘线上部 250mm 和下部

200mm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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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未安装急停“拉绳”开关装置
2
。

(二)事故发生过程的推断

由于事发现场未安装视频监控，也没有任何人看见事发

过程，事故调查组根据现场勘查情况，专家对事故现场所作

的技术鉴定，结合相关证人证言和描述的事发现场情形，推

断事发过程如下：

黄明在涉事带式输送机与墙壁之间的通道清理黏在输

送带托辊旁边的米粉丝时，一只手不慎置于运动中的输送带

与托辊的夹角中，被输送带紧紧压在下面的托辊并卷入两个

托辊之间的空隙（约 11.8cm）。黄明在背对（或侧对）托辊

挣扎时，另一只手在支撑上面的输送带时，也被运动中的输

送带卷入并压在下托辊卷入两个托辊之间，形成上身背靠托

辊，两手向后横跨托辊之上的状态无法挣脱，最后导致黄明

被输送带压住双臂向其背后斜下方持续拉扯受力致死。

2 《带式输送机 安全规范》（GB 14784-2013）4.1.11 输送机(或输送线)应(宜)装设安全保护

装置应(宜)装设的安全保护装置如下:i) 沿输送机人行通道的全长应设置急停拉绳开关。拉绳

开关的间距不得大于 60m。当输送机的长度小于 30m 时,允许不设拉绳开关而用急停按钮代替,

但从输送机长度方向上的任何一点到急停按钮的距离不得大于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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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模拟事故现场图）

（三）巡查检查的情况

按照《东莞市推进安全生产监管检查（巡查）全覆盖工

作方案》（东府〔2018〕87 号）文件要求，镇应急分局、大

岭丫村委会对金丰厂实行部门、村两级监督检查：

2022 年 6 月 8 日，镇应急分局执法人员对金丰厂开展执

法检查，当时主要针对该厂电路敷设、作业岗位警示标志的

设置、作业人员是否佩戴劳动防护用品、疏散通道是否畅通

等方面进行检查，但未针对机器设备安全防护方面进行排

查，未能排查出生产车间带式输送机存在未安装安全防护装

置的安全隐患；根据 2023 年执法计划，对金丰厂的执法检

查时间安排在 2023 年 10 月。

2022 年，大岭丫村有关干部、村级安全员曾到金丰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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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安全巡查共计 20 次，2023 年至今巡查共计 2 次，发现的

问题大部分为消防栓被遮挡、灭火器配备不足、电开关缺失

保护罩、配电柜周围堆放易燃物品等问题，也未针对机器设

备安全防护方面进行排查，未能排查出生产车间带式输送机

存在未安装安全防护装置的安全隐患。

五、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四不放过”原则，事故调

查组对事故现场进行详细的内外围反复勘查和现场推演，收

集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查清了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1、黄明（死者）安全意识淡薄，忽视作业安全，在涉

事带式输送机运转的过程中，冒险徒手清理黏在输送带托辊

旁边的米粉丝，被运转的输送带卷入两个托辊之间，导致受

压致死。

2、涉事带式输送机侧面未加装安全防护装置。

（二）间接原因

金丰厂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生产管理不

到位，未严格落实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未采取技术、管

理措施，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情况如实记录；长期任由带式输送机的传动部件处于裸露

状态，未针对其具有转动的危险性加装安全防护装置；未对

带式输送机的传动部件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全面辨识；未建

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以及采取相应管控措施；未对从业

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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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性质

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道滘镇 2023 年“3·19”一般机

械伤害事故是一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管理

不到位，操作人员安全意识淡薄，忽视作业安全而引发的一

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六、相关单位履职情况

（一）镇应急管理分局

2022 年以来，我市多镇街接连发生多起机械伤害事故，

事故原因主要是机械设备安全防护缺失或违章作业。针对此

情况，镇应急管理分局制定并印发了《道滘镇 2022 年开展

工贸企业机械设备安全防护措施专项安全整治方案》，重点

对镇内 51 家涉及 CNC 机床、注塑机、平压压痕切线机等设

备的企业进行重点整治，推动企业设置安全防护装置和警示

标志，防止发生类似的机械伤害事故。2023 年春节后，一方

面派出多个执法小组督促企业落实复工复产“六个一”要求，

组织辖区内重点企业负责人和镇村级工业园负责人共 200多

人参加复工复产专题培训。二方面向各村（园区）下发了各

类通知文件，包括加强夜间作业企业监管，落实企业安排夜

间值守领导带班，加强检查频次,严禁违规作业；进一步落

实临时危险作业报备制度，涉及临时危险作业的，企业必须

向所属村（园区）报备，各村（园区）向镇应急分局报备，

由分局执法人员到现场监督作业，规范作业行为，确保作业

安全；严格落实对辖区企业检查巡查全覆盖，督促各村（园

区）对重点企业每月一检，一般企业每季度一检，每季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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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全覆盖检查一次。

2022 年 6 月，镇应急分局执法人员曾经到金丰厂开展检

查，但未针对机器设备安全防护方面进行排查，未能排查出

生产车间带式输送机存在未安装安全防护装置的安全隐患，

未能及时督促企业落实隐患整改工作，反映出日常检查工作

不专心、不细致。

（二）大岭丫村委会

大岭丫村委会负责摸清辖区所属企业安全生产状况，开

展日常巡查、安全监督整治、安全生产宣传和全覆盖检查工

作（每季度至少巡查 1 次，对危险性大、安全生产形势严峻

的企业每月至少巡查 1 次），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执法检

查、应急处置、信息收集等工作。今年以来，共检查及复查

企业 95 家次，排查和督促整改隐患 142 处。但大岭丫村委

会存在对辖区内工贸企业机械设备安全防护措施专项安全

整治工作不到位的情况，未严格督促、指导相关企业设置安

全防护装置，消除安全隐患不彻底。2022 年至 2023 年 3 月，

大岭丫村干部、村级安全员多次对金丰厂进行过检查，却未

能排查出金丰厂机器设备缺失安全防护装置的问题，反映出

日常巡查工作不专心、不细致。

（三）金丰厂

金丰厂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生产管理不

到位，未严格落实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未采取技术、管

理措施，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情况如实记录；长期任由带式输送机的传动部件处于裸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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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未针对其具有转动的危险性加装安全防护装置；未对

带式输送机的传动部件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全面辨识；未建

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以及采取相应管控措施；未对从业

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教育。

（四）温汝科

温汝科作为金丰厂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人、安

全生产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法定职责，

未建立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压丝岗位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制定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计划；未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

重预防工作机制；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未

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五）袁毅超

袁毅超作为金丰厂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法定职责，未组织或者参与拟订压丝岗位安全生

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未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未及时排除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

七、事故责任认定和处理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建议对道滘

镇 2023 年“3·19”一般机械伤害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及单位

作如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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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议不予追责的人员（1 人）

黄明安全意识淡薄，忽视作业安全，在涉事带式输送机

运转的过程中，徒手冒险清理黏在输送带托辊旁边的米粉

丝，被运转的输送带卷入两个托辊之间，导致受压致死。因

此，黄明应对事故负有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对

其不予追责。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个人（3 个）

1、金丰厂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生产管

理不到位，未严格落实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未采取技术、

管理措施，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未将事故隐患排查

治理情况如实记录；长期任由带式输送机的传动部件处于裸

露状态，未针对其具有转动的危险性加装安全防护装置；未

对带式输送机的传动部件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全面辨识；未

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以及采取相应管控措施；未对从

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导致事故的发生。因此，金

丰厂应对事故负有责任，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2、温汝科作为金丰厂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人、

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法定职

责，未建立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压丝岗

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制定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计划；未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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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对事故负有责任，建议由应

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3、袁毅超作为金丰厂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法定职责，未组织或者参与拟订压丝岗位安

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未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未及时排除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对事故负有责任，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

实施行政处罚。

（三）建议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人员

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的地方党委政府、有关部门

公职人员履职方面的问题及相关材料，已移送纪委监委追责

问责组。对有关人员的党纪政务处分等处理意见，由纪委监

委提出。

如纪检监察机关在后续调查中发现以上或其他人员涉

嫌渎职犯罪的，则依照司法程序进行处理。

（四）其他处理建议

1、建议责令东莞市应急管理局道滘分局、道滘镇大岭

丫村委会向道滘镇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认真总结和吸取

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2、建议责令东莞市应急管理局道滘分局对负责大岭丫

村日常巡查监管的应急救援股负责人陈卫洪进行谈话提醒，

督促其作出深刻的反思和检讨，加强工作责任心和责任感，

加强对企业的巡查监管，切实排除事故隐患，防止类似事故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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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议责令东莞市应急管理局道滘分局对派驻大岭丫

村委会负责涉事企业所在网格安全监管工作的安全生产专

职巡查员简廷轩作出辞退处理。

4、事故有关民事法律争议，建议当事各方通过民事法

律途径处理。

八、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针对本起事故的发生，道滘镇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全

面提高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能力，全面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

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

切实强化安全监管，现提出以下整改防范措施建议：

（一）道滘镇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督促各职能部门、

各村（园区）坚持红线思维、底线思维，主动作为，抓好风

险分析研判，摸准弄清本辖区、本行业领域容易发生事故的

关键风险点、重点环节，加强巡查、强化执法，确保企业严

格落实安全工作主体责任。

（二）镇应急管理部门要深刻吸取本起事故教训，加强

对辖区内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特别针对企业各类机

械设备的传动、咬合、搅拌、挤压等装置及其裸露部位的隐

患排查力度，督促企业加装安全防护装置，防止发生类似机

械设备伤人事故的发生。同时，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严格落实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

患，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

安全生产知识，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熟悉规章制度

和作业操作规程，防范类似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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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滘镇大岭丫村委会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充分

认识属地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以高度的责任感切实加强辖区

日常巡查，充分利用专职安全生产巡查员、网格员队伍，深

入开展入户走访，督促企业落实对各类机械设备的传动、咬

合、搅拌、挤压等装置及其裸露部位的整改措施，防止发生

类似机械设备伤人事故的发生。

（四）金丰厂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一是要加强日常安

全管理，全面辨析作业场所存在的风险点、危险源，并针对

每一处提出相应的管控措施和应急处置措施；二是要定期开

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防范类似事

故发生；三是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加

强对从业人员培训教育，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

知识，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全面增强事故预防和应

急处理能力。


